
整棟建築物無使用期間自主防火管理措施 

申請人  

建築物地址  

自主管理項目 檢查重點 現場狀況 檢查日期 
(近 1 個月內) 

門禁管制 

出入口或基地

周圍是否封閉 
  

是否張貼禁止

進入告示 
  

防火管理 

關閉電器設備   

關閉用火設備   

定期巡檢避免

堆積易燃物品 
  

備註 
 

【提醒事項】建築物如欲恢復使用前，依消防法第 9條規定，管理

權人應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；未辦理檢修申報者，依消防法

第 38條第 2項規定裁罰。 

檢查人員簽章 管理權人簽章 

  

 

 

 


